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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1 .1   自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有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第 一 次 以 書 面 方 式

向 當 時 之 教 育 署 投 訴 署 方 錯 誤 計 算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薪 酬，至 今 已 經

歷 了 十 一 個 年 頭，但 問 題 仍 未 得 到 解 决。原 因 是 兩 局 (教 育 局 (EDB)

及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CSB))不 認 同 多 項 釐 定 薪 酬 條 例 及 安 排 違 反 政 府

薪 酬 指 引 (實 例 見 附 錄 一 )， 只 是 把 問 題 無 了 期 地 拖 延 。 受 影 響 的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有 數 百 名，他 們 每 月 所 少 收 之 薪 酬 由 千 餘 至 萬 餘 不

等 ， 情 況 嚴 重 。  

 

1 .2   在 與 兩 局 之 接 觸 當 中 ， 本 會 發 現 兩 局 經 常 答 非 所 問 (見

附 錄 二 )、 不 跟 常 理 闡 釋 條 文 (見 附 錄 三 )及 不 斷 拖 延 (見 附 錄 四)。

例 如 兩 局 經 常 胡 說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的 薪 酬 釐 定 方 法 需 和 十 六 萬 公

務 員 完 全 一 樣，要 緊 跟 公 務 員 守 則 (CSR)才 是 (見 附 錄 三 第 1 段 )。

在 拖 延 方 面，兩 局 常 以 問 題 複 雜，不 能 在 短 時 間 內 回 答 為 由，一

切 容 “ 後 ” 再 議 。  

 

政 府 薪 酬 原 則 及 薪 酬 政 策  

 

2 .1   一 貫 以 來 ， 對 於 公 務 員 之 薪 酬 釐 定 方 法 ， 都 在 公 務 員

守 則 (CSR)中 一 一 羅 列 ， 如 CSR130(文 件 不 能 公 開 傳 閱 )。 但 基 於

當 時 之 實 況，政 府 在 不 同 時 期 都 制 訂 若 干 政 策 及 原 則 作 為 薪 酬 釐

定 指 引，而 該 等 指 引 是 凌 駕 一 般 CSR 的 運 用。影 響 著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薪 酬 的 政 策 及 原 則 主 要 有 三 項 ：  

 

2 .2   「 健 康 轉 任 」 (Healthy Turnover)政 策 (1999 年 至 今 ) 

    政 府 的 政 策 是 積 極 鼓 勵 教 師 到 不 同 學 校 任 教 ， 基 於 這

個 政 策 理 由，我 們 不 應 使 教 師 因 轉 校 而 待 遇 上 新 不 如 舊，或 對 他

們 轉 任 的 是 資 助 或 政 府 學 校 有 所 區 分 ( 詳見文件 CSBCR/PG/4-085- 

001/2/99C 第 10 段及 CSBCR/PG/4-085-001/46-2 第 20 段(見附錄五 ))。 即 是

說，政 府 學 校 和 資 助 學 校 的 在 職 教 師 在 薪 酬 方 面 應 當 作 同 一 組 別

處 理，薪 酬 釐 定 方 法 也 應 一 致 ；不 然 的 話，教 師 在 資 助 和 政 府 學

校 間 轉 任 時，其 薪 酬 就 必 定 出 現「 有 所 區 分 」之 差 異 ，違 反「 健

康 轉 任 」政 策。仍 需 強 調，基 於 教 師 組 別 的 獨 特 性， 政 府 學 校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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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的 薪 酬 釐 定 方 法 並 非 和 十 六 萬 公 務 員 完 全 一 樣 (見 附 錄 三 第 1

段 )。  

 

2 .3   「 不 能 優 於 」 (No Better  Than)原 則  (1998 年 至 2003) 

    根 據 資 助 政 策 ， 資 助 機 構 僱 員 的 薪 酬 不 應 比 政 府 架 構

內 相 若 職 級 的 薪 酬 優 厚 (詳 見 文 件 CSBCR/PG/4-085-01/2/99 第 14

段 )  (見 附 錄 六 )。  

 

2 .4   薪 酬 原 則  

    政 府 不 會 容 許 現 職 公 務 員 (因 而 年 資 較 深 )的 待 遇 較 在

相 同 入 職 職 級 中 年 資 較 淺 的 公 務 員 (如 有 特 別 原 因 ， 例 如 按 相 關

經 驗 給 予 遞 增 薪 點 除 外 )為 低 。 在 運 用 此 薪 酬 原 則 時 ， 先 要 了 解

在 公 務 員 體 系 裏 ， 公 務 員 的 年 資 並 不 等 同 其 相 關 經 驗 (公 務 員 的

年 資 由 入 職 一 刻 起 計 ， 實 為 “ 排 名 ”， 其 論 述 為 ‘ 深 淺 ’ ， 不 為

時 期 之 長 短；相 關 經 驗 是 時 期 之 長 短，以 多 少 年 來 計 算，很 易 和

‘ 年 資 ’ 一 詞 混 淆 )。 例 如 一 位 已 有 五 年 相 關 經 驗 (因 而 獲 得 五 個

遞 增 薪 點 )的 新 入 職 者 ， 在 其 入 職 時 ， 雖 然 他 的 薪 酬 會 較 已 入 職

一 年 之 現 職 公 務 員 為 高，但 他 的 年 資 仍 為 最 淺。這 也 解 釋 了 為 何

有 此 合 乎 常 理 之 ‘ 特 別 原 因 ’。若 然 沒 有 這 薪 酬 原 則，公 務 員 就

會 不 斷 離 職 而 後 再 入 職 ， 務 求 成 為 新 入 職 者 以 獲 得 較 高 之 薪 酬 。

所 以 ， 此 薪 酬 原 則 對 公 務 員 的 流 動 起 了 穩 定 作 用 ， 此 為 常 理 。  

 

2 .5   若 然 出 現 基 於 CSR 所 釐 定 的 薪 酬 有 違 任 何 薪 酬 政 策 或

原 則 時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便 需 運 用 CSR4 或 CSR130(5) (文 件 不

能 公 開 傳 閱 )賦 予 的 酌 情 權 對 相 關 條 例 及 安 排 作 適 當 調 適 ， 務 使

所 釐 定 的 薪 酬 完 全 符 合 政 府 所 訂 立 的 政 策 及 原 則 為 準 ，「 依 法 1

辦 事 」。  

 

兩 局 之 行 政 失 誤 及 遺 漏 詳 解  

 

3 .    兩 局 違 反 政 府 薪 酬 指 引 的 實 例 太 多 (見 附 錄 一 )，經 分 析

整 理 後 ， 其 失 誤 及 遺 漏 大 致 可 歸 納 為 以 下 五 類 別 ：  

 

1   
此 處 之 “ 法 ” 是 指 政 府 之 薪 酬 原 則 及 政 策 ， 並 非 那 些 根 據 政 策 和 原 則 而

制 訂 之 條 例 或 安 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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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認 可 經 驗 增 薪 點 (ICE)之 三 個 ‘ 認 可 ’ 失 誤  

 

3 .1 .1  在 資 助 中 學 ， 學 位 教 師 的 ICE (Incremental Credit for 

Experience) 被 訂 為 獲 得 相 關 資 歷 ( 即 認 可 大 學 學 位 ) 後 的 教 學 年

資 。 即 是 說 ， 當 文 憑 教 師 (CM)轉 任 為 學 位 教 師 (GM)時 ， 他 擁 有

學 位 後 的 CM 教 學 年 資 也 會 計 算 在 ICE 內。也 因 如 此，資 助 中 學

的 學 位 教 師 之 ICE 也 稱 為「 學 位 後 之 教 學 年 資 」(post-qualif icat ion 

experience (PQE))(見 附 錄 七 ， 甲 項 )。 這 安 排 是 根 據 資 助 則 例 (中

學 )的 附 錄 4/附 錄 E 第 6 項 (d)(見 附 錄 八 )， 經 由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同 意 才 可 給 予。但 在 官 立 中 學 的 助 理 教 育 主 任 (AEO)(等 同 資 助

中 學 的 學 位 教 席 )， ICE 之 定 義 是 跟 據 CSR，其 著 眼 點 為「 相 關 經

驗 」 及 「 招 聘 困 難 」。  

 

3 .1 .2  對 於「 相 關 經 驗 」，教 育 局 基 於 CM 和 AEO 的 工 作 範 疇

有 別 ， 所 以 在 官 立 中 學 任 職 CM 時 之 PQE 並 不 計 算 入 轉 職 AEO

時 的 ICE。教 育 局 沒 有 考 慮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的 薪 酬 釐 定 方 法 可 有 別

於 十 六 萬 公 務 員 的 事 實 ， 一 方 面 承 認 資 助 中 學 的 學 位 教 師 的

PQE， 但 另 一 面 卻 只 跟 據 CSR 來 否 定 官 立 中 學 AEO 的 PQE。 這

措 施 明 顯 已 違 反「 健 康 轉 任 」政 策  (因 教 師 在 資 助 和 政 府 學 校 間

轉 任 時，其 薪 酬 會 出 現「 有 所 區 分 」之 差 異 ) 及「 不 能 優 於 」原

則 。 教 育 局 是 否 「 有 法 不 依 」 ？  此 為 第 一 個 ‘ 認 可 ’ 失 誤 。  

 

3 .1 .3  至 於 「 招 聘 困 難 」， 資 助 則 例 (中 學 )並 無 這 限 制 ， 所 以

資 助 中 學 可 以 在 全 無 招 聘 困 難 下 也 能 給 予 入 職 者 ICE，這 措 施 明

顯 違 反 了 「 健 康 轉 任 」 政 策  (因 教 師 在 資 助 和 政 府 學 校 間 轉 任

時 ， 其 薪 酬 會 出 現 「 有 所 區 分 」 之 差 異 ) 及 「 不 能 優 於 」 原 則 。

教 育 局 是 否 「 有 法 不 依 」 ？  此 為 第 二 個 ‘ 認 可 ’ 失 誤 。  

 

3 .2   增 薪 日 期 之 釐 定 失 誤  

 

   資 助 中 學 之 認 可 經 驗 (ICE)的 累 積 是 以 一 個 月 做 單 位 。

如 某 教 師 在 九 月 一 日 時 已 累 積 了 六 個 月 ICE， 這 教 師 的 增 薪 日 期

便 是 來 年 三 月 一 日 (見 附 錄 七 ， 乙 項 )。 但 如 這 教 師 在 九 月 一 日 入

職 政 府 學 校 的 話，這 教 師 的 增 薪 日 期 便 是 來 年 九 月 一 日，即 每 年

都 有 六 個 月 比 資 助 中 學 相 同 經 驗 之 同 工 得 到 較 低 的 薪 酬。這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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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已 違 反 了 CSB 所 發 出 的 指 引 (CSBC No.12/94) (文 件 不 能 公 開  

傳 閱 )？  又 因 兩 者 之 薪 酬 每 年 都 有 六 個 月 出 現「 有 所 區 分 」之 差  

異，這 措 施 是 否 也 違 反 了「 健 康 轉 任 」政 策 及「 不 能 優 於 」原 則 ？

教 育 局 是 否 「 有 法 不 依 」 ？  此 為 第 三 個 ‘ 認 可 ’ 失 誤 。  

 

3 .3   給 予 資 歷 增 薪 點 (ICQ)之 三 個 「 行 政 失 誤 」 例 子  

 

3 .3 .1  根 據 公 務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薪 常 會 )(1989)

之 建 議 原 意 ， 凡 獲 得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或 相 關 証 書 )之 學 位 教 師

和 助 理 教 育 主 任 都 應 額 外 給 予 兩 個 增 薪 點 (見 附 錄 九 )。 但 教 育 局

只 從 字 面 上 取 其 表 面 意 思，即 是 只 在 下 述 兩 情 況，教 育 局 才 給 予

額 外 兩 個 資 歷 增 薪 點 (ICQ) (資 助 則 例 (中 學 )之 附 錄 4/附 錄 E 第 6

項 (b)和 (e)  (見 附 錄 九 ))：  

  ( i )  同 工 為 直 接 入 職 學 位 教 師 (direct entrant)； 或  

 ( i i )  在 職 學 位 教 席 期 間 (serving GM)取 得 相 關 資 格 。  

 

薪 常 會 並 非 一 個 專 責 教 育 的 機 構，根 本 不 會 知 悉 教 師 的 工 作 實 況

之 複 雜。所 以，在 落 實 薪 常 會 的 建 議 時，教 育 局 會 加 入 細 節 以 作

完 善。例 如 教 育 局 在《 資 助 則 例 》中 加 入 細 節 列 明，如 學 位 教 師

在 獲 得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時 已 達 頂 薪，他 便 不 會 獲 得 如 薪 常 會 所 建 議

的 兩 個 額 外 資 歷 增 薪 點，此 為 常 理。可 是，教 育 局 並 沒 有 就 以 下

情 況 加 入 細 節 補 充 ： 某 教 師 先 入 職 GM， 為 期 一 年 。 之 後 轉 職 為

CM， 為 期 一 年 。 其 後 用 一 年 時 間 完 成 全 日 制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課 程 ， 再 度 任 職 GM。 這 時 ， 此 同 工 並 非 直 接 入 職 GM， 也 不 是

在 任 職 GM 期 間 取 得 相 關 資 格 ， 所 以 以 上 兩 個 條 件 都 未 能 符 合 ，

這 同 工 能 否 如 薪 常 會 所 建 議 的 原 意 而 獲 得 兩 個 額 外 資 歷 增 薪

點 ？  教 育 局 會 否 給 予 一 個「 反 常 理 」之 答 案 ？  這 行 政 遺 漏 令 薪

常 會 的 建 議 未 能 切 實 地 執 行，有 法 不 依，偏 離 其 原 意，教 育 局 有

責 任 加 入 細 節 以 作 完 善 。 此 為 第 一 個 「 行 政 失 誤 」 例 子 。  

 

3 .3 .2 另 外，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教 育 局 所 發 出 的 通

告 竟 出 現 遺 漏。當 時 之 教 育 署 所 發 出 的 教 育 署 行 政 通 告 第 31/2000

號，通 告 第 十 一 段 闡 述 新 僱 員 入 職 資 助 學 校 時，其 因 按 認 可 經 驗

(ICE)或 認 可 資 歷 (ICQ)而 獲 遞 加 增 薪 的 薪 酬 之 計 算 方 法 ； 計 算 示

例 載 於 通 告 之 附 錄 VI(見 附 錄 十 )。翻 閱 附 錄 VI，卻 沒 有 列 出 如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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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第 十 一 段 所 指 之 按 ICQ 而 獲 遞 加 增 薪 的 薪 酬 計 算 方 法 示 例 ! 是

否 漏 印 了 ？  因 當 年 入 職 政 府 學 校 的 新 僱 員 之 ICQ 的 給 予 也 需 參

考 資 助 學 校 之 計 算 方 法，所 以 和 資 助 學 校 的 新 僱 員 一 樣，入 職 政

府 學 校 的 新 僱 員 也 沒 有 獲 得 應 有 之 ICQ。此 為 第 二 個「 行 政 失 誤 」

例 子 。  

 

3 .3 .3  薪 常 會 (1989) 對 凡 獲 得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之 學 位 教 師

和 助 理 教 育 主 任 給 予 額 外 兩 個 增 薪 點 (ICQ)的 建 議，是 經 由 當 時 的

港 督 會 同 行 政 局 同 意，下 達 行 政 指 命，再 經 由 立 法 局 通 過， 政 府

內 有 關 部 門 都 必 頇 依「 法 」執 行。但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教 育 局 發 出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1/2002 號 (見 附 錄 十 一 )， 不 但 沒 有 糾 正

上 述 3.3.1 及 3.3.2 的 失 誤，還 反 而 擅 自 另 加 條 文，進 一 步 收 緊 同

工 獲 得 這 兩 個 額 外 增 薪 點 的 條 件。教 育 局 能 否 不 遵 從 行 政 長 官 的

指 命 ？  能 否 不 遵 從 立 法 會 所 通 過 的 條 例 ？  教 育 局 能 否「 有 法 不

依 」 ？  此 為 第 三 個 「 行 政 失 誤 」 例 子 。  

 

3 .4   教 育 局 不 依 循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的 指 示 之 「 行 政 失 誤 」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政 府 調 高 新 入 職 薪 酬 時 ， 會 出 現 某 些 職

系 的 新 入 職 薪 酬 會 高 於 現 有 入 職 薪 酬。根 據 政 府 薪 酬 原 則，政 府

需 調 高 在 較 高 的 入 職 薪 酬 實 施 前 受 聘 擔 任 入 職 職 級 的 公 務 員 的

薪 酬。這 些 ‘ 受 影 響 的 現 職 公 務 員 ’ 是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四 月 一 日 或

以 後 受 聘 至 公 務 員 隊 伍，而 現 時 仍 任 職 於 基 準 獲 上 調 的 資 歷 組 別

中 的 入 職 職 級 的 人 員 (見 CSBC No.9/2007 第 十 三 段 (文 件 不 能 公 開

傳 閱 )、 CSBCR/PG/4-085-001/46-2 第 十 五 段 (見 附 錄 十 二 ) 或 立 法

會 文 件 EC(2007-08)7 第 十 二 段 (見 附 錄 十 二 ))。但 教 育 局 在 執 行 調

薪 時 卻 另 加 條 文 限 制，令 一 些 本 來 被 介 定 為 受 影 響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變 為 不 受 影 響，以 致 他 們 未 能 得 到 應 得 的 合 理 調 薪。教 育 局 是 否

有 權 不 遵 從 行 政 長 官 的 指 命 ？  是 否 有 權 不 遵 從 立 法 會 所 通 過 的

條 例 ？  教 育 局 是 否 「 有 法 不 依 」 ？  

 

3 .5   新 入 職 薪 酬 實 施 時 的 調 薪 安 排 之 五 個 「 行 政 失 誤 」  

 

3 .5 .1  當 二 零 零 零 年 實 施 較 低 之 新 入 職 薪 酬 時 ， 也 同 時 對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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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公 務 員 之 轉 職 薪 酬 予 以 ‘ 特 別 安 排 ’ ， 以 避 免 轉 職 後 之 薪 酬

‘ 新 不 如 舊 ’。但 奈 何 當 日 之 ‘ 特 別 安 排 ’ 未 盡 完 善，有 遺 漏 之

處 ， 引 致 部 份 現 職 教 師 在 轉 職 及 轉 任 政 府 學 校 時 (如 由 資 助 學 校

CM 轉 職 至 官 中 AEO)，根 據 條 例 及 ‘ 特 別 安 排 ’ 所 釐 定 之 薪 酬 結

果，違 反 了 政 府 之 既 有 政 策  (見 附 錄 一 第 1 節 及 第 5 節 之 示 例 )，

但 兩 局 一 直 未 有 妥 善 處 理 。 教 育 局 是 否 「 有 法 不 依 」 ？  此 為 調

薪 安 排 中 的 第 一 個 「 行 政 失 誤 」。  

 

3 .5 .2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實 施 較 高 之 新 入 職 薪 酬 時 ， 為 了 符 合 薪

酬 原 則，避 免 新 入 職 者 的 薪 酬 反 高 於 現 職 公 務 員 的 薪 酬，政 府 採

納 ‘ 一 般 換 算 安 排 ’ (normal conversion arrangement)。這 安 排 雖 不

是 ‘ 全 面 換 算 安 排 ’ (ful l conversion arrangement)， 但 仍 符 合 薪 酬

原 則，因 薪 酬 原 則 是 容 許 年 資 較 深 之 公 務 員 和 年 資 較 淺 之 公 務 員

有 相 同 的 薪 酬。明 顯 地，問 題 就 在 當 新 入 職 者 帶 有 相 關 之 工 作 經

驗 增 薪 點 (ICE) (如 三 年 )時 ， 他 的 薪 酬 便 有 機 會 高 於 已 入 職 多 年

(如 七 年 )之 現 職 公 務 員，這 是 否 違 反 了 薪 酬 原 則 的 原 意 (見 附 錄 二

第 2 段 文 件 一 結 尾 之 附 註 )？  此 為 調 薪 安 排 中 的 第 二 個「 行 政 失

誤 」。  在 此 容 本 會 補 充，本 會 並 非 反 對 一 般 換 算 安 排。但 如 運 用

一 般 換 算 安 排 後 會 得 出 違 反 政 府 之 既 定 薪 酬 政 策 和 原 則 時，政 府

便 需 引 入 ‘ 特 別 安 排 ’ 予 以 補 充 ， 務 求 全 無 違 反 政 策 之 情 況 發

生 ， 以 免 「 知 法 犯 法 」。  

 

3 .5 .3  在 公 務 員 隊 伍 裏，上 述 3.5.2 之 問 題 只 出 現 在 那 些 仍 承

認 入 職 公 務 員 前 之 相 關 工 作 經 驗 及 給 予 增 薪 點 (ICE) 安 排 之 部

門，如 教 育 局 內 之 政 府 學 校 教 師。對 於 二 零 零 七 年，帶 有 ICE 之

新 入 職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的 薪 酬 高 於 具 有 相 同 (或 甚 至 具 有 較 多 )工 作

經 驗 之 現 職 政 府 學 校 教 師，有 教 育 局 官 員 有 以 下 之 解 釋：薪 酬 原

則 只 適 用 於 比 較 現 職 公 務 員 和 無 帶 ICE 之 新 入 職 者，如 新 入 職 者

帶 有 ICE 就 不 需 和 現 職 公 務 員 作 比 較 ， 這 也 就 是 其 特 別 原 因 (如

按 相 關 經 驗 給 予 遞 增 薪 點 除 外 )。 如 這 官 員 之 解 讀 是 正 確 的 話 ，

便 會 有 如 下 荒 謬 之 情 況 出 現：只 有 三 年 ICE 之 新 入 職 者 的 薪 酬 比

一 個 已 在 職 七 年 的 公 務 員 的 薪 酬 還 高 ！ 是 否 要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先

行 離 職，然 後 再 入 職 才 可 得 到 較 高 而 又 合 法 的 薪 酬 ？ 這 完 全 違 反

此 薪 酬 原 則 之 用 意，用 來 穩 定 公 務 員 體 系。此 為 調 薪 安 排 中 的 第

三 個 「 行 政 失 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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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4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會 議 上 ， 立 法 會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公 資 會 )曾 要 求 CSB 就 下 述 情 況 提 供 資

料 ︰ 當 局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八 月 調 高 學 位 教 師 和 助 理 小 學 學 位 教 師

等 學 位 職 級 的 入 職 薪 酬，部 分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八 月 或 以 後 由 文 憑 教

師 轉 職 至 學 位 職 級 的 資 助 學 校 教 師 所 收 取 的 薪 酬，高 於 那 些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八 月 之 前 轉 職 的 文 憑 教 師。這 個 簡 單 問 題，CSB 也 要 拖

延 兩 年 才 作 回 應 ！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 CSB 就 上 述 所 提 事 項 作 出

一 個 ‘ 避 重 就 輕 ’ 之 解 說 (見 附 錄 十 三 )。 CSB 在 回 應 中 雖 已 清 楚

指 出 適 用 於 資 助 學 校 的 ‚ 重 估 ‛ 方 法 並 不 適 用 於 公 務 員 (如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 但 卻 沒 有 進 一 步 說 明 ： 資 助 學 校 文 憑 教 師 轉 職 至 學

位 職 級，並 在 轉 職 後 支 取 按 ‚ 重 估 ‛ 方 法 釐 定 薪 酬，其 薪 酬 便 有

機 會 高 於 如 他 轉 職 至 政 府 學 校 助 理 教 育 主 任 (相 等 於 資 助 學 校 的

學 位 教 師 職 級 )， 導 致 他 在 轉 職 轉 校 時 ， 他 的 待 遇 會 因 他 轉 任 的

是 資 助 或 政 府 學 校 而 有 所 區 分 ， 違 反 了 「 健 康 轉 任 」 政 策 。 CSB

在 制 訂 調 薪 安 排 時，未 有 重 視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的 薪 酬 釐 定 方 法 並 非

和 十 六 萬 公 務 員 完 全 一 樣 的 事 實，又 忽 略 了「 健 康 轉 任 」政 策 之

運 用 ， CSB 是 否 「 有 法 不 依 」 ？  此 為 調 薪 安 排 中 的 第 四 個 「 行

政 失 誤 」。  

 

3 .5 .5  拖 延 了 兩 年 ， CSB 在 回 應 公 資 會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之

提 問 中 ， 仍 出 現 一 個 「 錯 誤 引 用 文 件 」 的 實 例 ！  在 回 覆 裏 的 第

二 段 ， CSB 有 以 下 陳 述 ：  

 

 

 

 

 

 

 

可 是 ， 翻 閱 整 份 《 資 助 則 例 》， 並 無 載 有 如 CSB 所 指 的 ‚ 重 估 ‛

方 法 (見 附 錄 十 四 )。 仍 需 向 CSB 查 問 ， 此 ‚ 重 估 ‛ 方 法 載 在 那 份

文 件 ？  此 為 調 薪 安 排 中 的 第 五 個 「 行 政 失 誤 」。  

 

 

2.    資 助 學 校 文 憑 教 師 轉 職 至 學 位 教 師 …的 薪 酬 評 估 規 則

載 於 相 關 的 《 資 助 則 例 》。 根 據 規 則 ， 轉 職 教 師 的 薪 酬 ， 將 按

‚ 轉 職 後 支 取 現 薪 ‛ 的 安 排 釐 定 ， 即 在 轉 職 至 學 位 職 級 後 繼

續 支 取 任 職 文 憑 教 師 時 所 支 取 的 薪 酬 ； 或 按 ‚ 重 估 ‛ 方 法 ，

根 據 有 關 學 位 職 級 當 時 的 入 職 薪 酬 ， 另 加 按 年 計 算 的 經 驗 遞

加 增 薪 (如 有 的 話 )釐 定 ， 兩 者 以 較 高 者 為 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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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項 訴 求  

 

4   於 2010 年 2 月 ， 本 會 聯 同 立 法 會 潘 佩 璆 議 員 向 教 育 局

副 秘 書 長 (三 )投 訴 有 關 事 宜 。 其 後 得 到 教 育 局 的 書 面 回 覆 顯 示 教

育 局 全 無 誠 意 解 决 局 方「 有 法 不 依 」之 情 況 及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的 薪

酬 問 題 。 於 2010 年 8 月 ， 本 會 聯 同 立 法 會 譚 耀 宗 議 員 向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薪 酬 及 假 期 )徐 曉 露 女 士 投 訴 有 關 事 宜 。

其 後 得 到 的 書 面 回 覆 亦 只 是 舊 調 重 彈，顯 示 徐 女 士 也 無 意 去 糾 正

教 育 局 過 往 十 年 之 行 政 失 誤 及 遺 漏。在 此，本 會 要 求 兩 局 合 力 糾

正 在 制 訂 薪 酬 條 例 及 安 排 時 已 出 現 的 失 誤 與 遺 漏，正 視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薪 酬 問 題 之 源 頭 。兩 局 需「 依 法 辦 事 」、「 依 政 策 辦 事 」、「 依

常 理 辦 事 」， 回 應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以 下 七 項 訴 求 ：  

 

4 .1   對 在 2000 年 至 2003 年 入 職 或 轉 職 (例 如 由 CM 轉 職 至

AEO)的 所 有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的 入 職 或 轉 職 薪 酬 重 新 評 估 審 核，不 應

「 只 按 條 例 辦 事 」，而 是 要「 按 政 策 辦 事 」。審 核 結 果 必 需 完 全 符

合 政 府 對 公 營 學 校 所 訂 下 的 薪 酬 政 策 及 原 則。如 重 新 評 估 後 的 入

職 或 轉 職 薪 酬 高 於 該 同 工 當 年 入 職 或 轉 職 時 的 薪 酬，教 育 局 應 即

時 對 該 受 影 響 同 工 補 加 適 當 的 增 薪 點 ， 及 補 回 以 往 多 年 的 欠 薪 。 

 

4 .2   對 在 2004 年 或 以 後 入 職 或 轉 職 (例 如 由 CM 轉 職 至 AEO)

的 所 有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的 入 職 或 轉 職 薪 酬 重 新 評 估 審 核，不 應「 只

按 條 例 辦 事 」，而 是 要「 按 政 策 辦 事 」。審 核 結 果 必 需 完 全 符 合「 健

康 轉 任 」政 策 及 薪 酬 原 則。如 重 新 評 估 後 的 入 職 或 轉 職 薪 酬 高 於

該 同 工 當 年 入 職 或 轉 職 時 的 薪 酬，教 育 局 應 即 時 對 該 受 影 響 同 工

補 加 適 當 的 增 薪 點 ， 及 補 回 以 往 多 年 的 欠 薪 。  

 

4 .3   對 在 2000 年 或 以 後 入 職 的 所 有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的 增 薪 日

期 重 新 審 核 ， 要 「 依 法 辦 事 」。 審 核 結 果 必 需 符 合 當 時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就 增 薪 日 期 的 釐 訂 所 發 出 的 指 引 (CSBC No.12/94 及 CSR133(3)  

(文 件 不 能 公 開 傳 閱 ) ) 和 「 健 康 轉 任 」 政 策 及 薪 酬 原 則 。 教 育 局

應 即 時 調 整 受 影 響 同 工 的 增 薪 日 期 ， 及 補 回 以 往 多 年 的 欠 薪 。  

 

4 .4   對 那 些 符 合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在 2007 年 調 薪 安 排 中 對 受 影

響 公 務 員 所 訂 的 定 義 (CSBC No.9/2007 第 十 三 段 (文 件 不 能 公 開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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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 )，而 在 其 後 卻 未 因 此 而 獲 得 任 何 增 薪 點 的 AEO 同 工，應 即 時

給 予 三 個 增 薪 點，及 補 回 以 往 幾 年 的 欠 薪， 糾 正 當 年 教 育 局「 有

法 不 依 」 之 失 誤 。  

 

4 .5   重 新 檢 視 教 育 局 對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的 ICE 之 定 義，「 按 政

策 辦 事 」。 對 當 年 局 方 的 行 政 失 誤 予 以 糾 正 ， 使 政 府 學 校 和 資 助

中 學 同 工 享 有 相 同 的 ICE 安 排，這 才 符 合「 健 康 轉 任 」政 策 及「 不

能 優 於 」原 則。教 育 局 應 即 時 對 受 影 響 政 府 學 校 同 工 補 加 適 當 的

增 薪 點 ， 及 補 回 以 往 多 年 的 欠 薪 。  

 

4 .6   對 因 取 得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資 格 而 獲 得 增 薪 點 的 安 排

重 新 檢 視 ，要「 依 法 辦 事 」， 必 需 符 合 薪 常 會 於 1989 年 的 建 議 原

意，切 實 糾 正 當 年 教 育 局 的 行 政 遺 漏，向 受 影 響 同 工 補 加 兩 個 增

薪 點 ， 及 補 回 以 往 多 年 的 欠 薪 。  

 

4 .7   多 年 來 ， 問 題 之 源 頭 在 於 官 立 中 學 AEO 之 薪 酬 釐 定 方

法 一 直 有 別 於 資 助 中 學 GM 之 釐 定 方 法 。 現 在 是 一 個 上 佳 時 機 ，

在 薪 酬 釐 定 方 面 ， 把 AEO 和 GM 作 同 一 組 別 處 理 ； 教 育 局 大 可

運 用 「 健 康 轉 任 」 (Healthy Turnover)政 策 作 為 其 「 理 順 基 礎 」。  

 

   政 府 和 每 位 市 民 都 應 奉 公 守 法 。 對 於 政 府 部 門 「 有 法

不 依 」， 本 會 和 全 港 市 民 一 樣 ， 絕 對 不 會 接 受 。 還 有 ， 政 府 是 要

「 善 用 公 帑 」，但「 善 用 公 帑 」並 不 等 同「 唔 用 公 帑 」，而 是 要「 用

得 其 所 」，「 應 用 就 要 用 」。 政 府 絕 不 能 以 「 善 用 公 帑 」 為 藉 口 ，

剋 扣 前 線 公 務 員 的 薪 酬 ， 帶 頭 做 「 無 良 僱 主 」。 本 人 謹 代 表 本 會

致 函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期 望 議 員 能 催 促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及 教 育 局 「 按 政 策 及 常 理 辦 事 ， 奉 公 守 法 」。 兩 局 需 緊 依

政 府 既 定 之 薪 酬 政 策 及 原 則 作 為 指 引，切 實 解 决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的

薪 酬 問 題 ， 還 香 港 一 羣 優 秀 的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一 個 公 道 。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十 日  

 
教 育 工 作 人 員 總 工 會 會 長  

余 綺 華 謹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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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在計算政府學校教師薪酬時  

未能符合政府薪酬指引之情況 

 

1.   2000-2003 年 入 職 或 轉 職 (如 由 CM 轉 職 至 AEO)的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的

薪 酬 問 題 之 兩 個 例 子 ：  

 

例 1.1  (GMAEO\2000) 

日 期  
津 校政 府 學 校  

教 師 A (GMAEO) 

津 校  

教 師 B (GM,無 轉 職 )  

 

 

 

1-9-1997 初 入 職 津 校 GM, 薪 酬 = 17 
 

 

1-9-1998 ICE = 1,  薪 酬 = 17 +1 = 18  
 

 

1-9-1999 ICE = 2,  薪 酬 = 17 +2 = 19  
 

 

31-8-2000 完 成 兼 讀 制 教 育 文 憑 ,  薪 酬 = 19 
 

 

1-9-2000 
 新 入 職 為 政 府 學 校 AEO 

 ICE = 3 

 薪 酬 = ?  

  

 ICE = PQE* = 3 

 薪 酬 = 17 + 3 + 2 = 22  

 (ICE   +3,  ICQ  +2)  

 

 

 

 

 

 

 

 

 

 

教 師 X 和 教 師 D 職 級 及 職 責 都 相 若 ，  

違 反 「 健 康 轉 任 」 政 策  及 「 不 能 優 於 」 原 則  

*PQE = post-qualification experience 

附錄一  

= 20  

by May Chan 

May Chan (EDB SEO(Pay & Leave)): 

不肯正面回答, 只重復 ‘薪酬’ 二字之

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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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2  (津 校 CMAEO\2000) 

日 期  
津 校政 府 學 校  

教 師 A (CMAEO) 

津 校  

教 師 B (CMGM) 
註  

 

 

 

31-8-1998  3-1997 受 聘 於 津 校 ,  

 入 職 GM 

 ICE= 2.8,  薪 酬 = 19 

    

 

 

 

1-9-1998  轉 職 為 津 校 CM 

 ICE= 2.8  

 初 入 職 津 校 CM 

 薪 酬 = 12 

 

 

 

31-8-1999  ICE= 3.8  

 轉 職 前 薪 酬 = 17 

 薪 酬 = 17  

 

 

1-9-1999  就 讀 全 日 制 教 育 文 憑   ICE = PQE* = 1  

 入 職 津 校 GM 

 薪 酬 = 17 + 1 = 18  

 

 

 

 

31-8-2000  完 成 全 日 制 教 育 文 憑 ,  

 無 斷 職 ,   ICE= 3.8  

 完 成 兼 讀 制 教 育 文 憑  

 薪 酬 = 18 

 

 

 

 

1-9-2000  受 聘 於 政 府 學 校 ,入 職

AEO 

 ICE= 2.8  

 薪 酬 (1)= 17 

 薪 酬 (2)= 12 + 2 + 2 

= 16 

 (ICE   +2,  ICQ  +2)  

 薪 酬 = (1)和 (2)中 之 較

高 者  

    = 17  

 ICE = PQE = 2 

 獲 得 ICQ+2 點  

 薪 酬 = 18 + 1 + 2 =  21  

 (ICE   +1,  ICQ  +2)  

 

 

 

 

 

 

違 反 「 健 康 轉 任 」 政
策  及  
「 不 能 優 於 」 原 則  
 
 
 
 
 
 

 

 

 

 

 

 

 

 

 

 

 

 

*PQE = post-qualification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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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04 年 或 以 後 入 職 或 轉 職 (如 由 CM 轉 職 至 AEO)的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的

薪 酬 問 題 之 兩 個 例 子 ：  

 

例 2.1  (政 府 學 校 CMAEO\2009) 

日 期  
津 校政 府 學 校  

教 師 A (CMAEO) 

津 校  

教 師 B (CMGM) 
註  

 

 

 

1995 獲得 ACTE  Adv Cert 等同 Dip Ed  

31-8-1996 獲得認可大學學位資歷   

1-9-1996  CM  (津 校 )  CM  

31-8-1997  ICE = 1  獲得認可大學學位資歷  

1-9-1997  GM  (津 校 )  ICE = 0  

31-8-1998  ICE = 2  ICE = 1  

1-9-1998  斷 職   ICE = 1  

31-8-1999  斷 職   ICE = 2  

1-9-1999 
 CM (政 府 學 校 ),  ICE= 

2 
 ICE = 2  

1-9-2000  ICE = 3  ICE = 3  

. . .   . . .   . . .  

1-9-2008  ICE = 11, 薪 酬 = 24  ICE = 11, 薪 酬 = 24  CM 頂薪 = 24  

1-9-2009  由 CM 轉職 AEO 

 ICE = 1,  

 薪酬 = 24 + 1 = 25  

 受 聘 於 津 校 ,入 職 GM 

 ICE = PQE* = 12  

 薪 酬 (1) = 24 + 1 = 25 

 薪 酬 (2) = 17 + 12 + 2 

= 31 

 (ICE   +12,  ICQ   +2)  

 

 薪 酬 = (1)和 (2)中 之 較 高

者  

    = 31  

違 反 「 健 康 轉 任 」 政
策   

 

 

 

 

 

 

 

 

 

 

*PQE = post-qualification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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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2  (津 校 CMAEO\2009) 

日 期  
津 校政 府 學 校  

教 師 A (CMAEO) 

津 校  

教 師 B (CMGM) 
註  

 

 

 

31-8-2005 完 成 全 日 制 教 育 文 憑  
  

 

1-9-2005 初 入 職 津 校 CM, 薪 酬 = 12 
 

 

1-9-2006 ICE = 1,  薪 酬 = 12 + 1 = 13  
 

 

1-8-2007 調 薪 :  CM+1pt,  薪 酬 = 13 + 1 = 14  
 

 

1-9-2007 ICE = 2,  薪 酬 = 14 + 1 = 15  
 

 

1-9-2008 ICE = 3,  薪 酬 = 15 + 1 = 16  
 

 

 

1-9-2009 
 受 聘 於 政 府 學 校 ,入 職

AEO 

 ICE= 0 

 薪 酬 = 16 + 1 = 17  

 

 

 

 

 

 

 受 聘 於 津 校 ,入 職 GM 

 ICE= PQE* = 4  

 薪 酬 (1)= 16 + 1 = 17 

 薪 酬 (2)= 17 + 4 + 2 

= 23 

 (ICE   +4,  ICQ  +2)  

 薪 酬 = (1)和 (2)中 之 較

高 者  

    = 23  

 

違 反 「 健 康 轉 任 」 政
策   
 
 
 
 
 
 
 

 

 

 

 

 

 

 

 

 

 

 

 

*PQE = post-qualification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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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0 年 或 以 後 入 職 的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的 增 薪 日 期 之 計 算 問 題  

 

例 3  (增 薪 日 期 之 計 算 )  

 ICE ICQ 詳情 註  
 

 

政 府 學 校  

受 影 響  

教 師 A 

(AEO) 3.5 

 

一樣 

 

+ 2 

 

一樣 

 

2001-9-1 入 職 政 府 學 校 ,   

增 薪 日 被 重 新 定 為 緊 接

一 年 的 九 月 一 日，ICE 只

以 一 整 年 來 計 算，即 是 說

ICE 不 能 全 獲 計 算 。  

 和 年 資 及 職 級 都 一 樣 之 津  

 校 教 師 B 比 較 ，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A 每 年 都 有 6 個 月 得  

 到 較 低 之 薪 酬 !  

  

 違 反 當 時 政 府 對 官 津 校 之  
 資 助 政 策 中 的 「 不 能 優  
 於 」 原 則 或 「 健 康 轉 任 」  
 政 策   

 

 

 

 

 

 

 

津 校  

教 師 B 

(GM) 

2001-9-1 入 職 津 校 ,  

增 薪 日 為 緊 接 一 年 的 三

月 一 日，ICE 是 以 一 整 月

來 計 算，即 是 說 ICE 全 獲

計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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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2007 年 調 薪 安 排 中 受 影 響 公 務 員 的 定 義 (CSBC No.9/2007 第 十 三

段 )問 題  

 

例 4  (政 府 學 校 2007 調 薪 )  

日 期  
津 校政 府 學 校  

教 師 A (CMAEO) 

津 校政 府 學 校  

教 師 B (GMAEO) 
註  

 

 

 

31-8-1998  3-1997 受 聘 於 津 校 ,  

 入 職 GM. 

 ICE= 2.8,  薪 酬 = 19 

 1997-9-1 初 入 職 津 校  

 GM. 

 ICE= 1,  薪 酬 = 17 

  

 

 

 

1-9-1998  轉 職 為 津 校 CM 

 ICE= 2.8  

 完 成 兼 讀 制 教 育 文 憑  

 ICE= 1 

 

 

31-8-1999  ICE= 3.8  

 轉 職 前 薪 酬 = 17 

 ICE= 2,  薪 酬 = 18  

 

31-8-2000  完 成 全 日 制 教 育 文 憑  

 無 斷 職 ,   ICE= 3.8  

 (謝 萬 誠 回 應 :  此 處  

教 師 A 之 ICE= 2.8.)  

 斷 職 一 年  

 ICE= 2 

 

 

 

 

 
 

1-9-2000  受 聘 於 政 府 學 校 ,  

 入 職 AEO, 年 資 較 深  

 薪 酬 = 17 

 

 (轉 職 後 支 取 現 薪 的  

安 排 ,  但 無 ICQ+2)  

 

 

 受 聘 於 政 府 學 校 ,   

 入 職 AEO, 年 資 較 淺  

 薪 酬 = 12 +2 +2 = 16 

 

 因 為 教 師 C 斷 職 一 年 ,  

 所 以 起 薪 點 為 12.  

 (ICE+2, ICQ+2) 

 

 在 入 職 前 教 師 A 之  

 ICE 較 多 ， 在 入 職 後  

 在 Seniori ty  Lis t 裏 排  

 名  因 而 較 教 師 B 為  

 高 ， 教 師 A 年 資 較  

 深 ， 教 師 B 年 資 較  

 淺 ， 教 師 A 也 合 理 地  

 較 教 師 B 高 薪 。  

 

 

 

 

 

 

 

 

 

1-9-2001  年 資 較 深 ,  薪 酬 = 18  年 資 較 淺 ,  薪 酬 = 17 

教 師 A 合 理 地 較 教 師

B 高 薪 。  

 

1-9-2002  年 資 較 深 ,  薪 酬 = 19  年 資 較 淺 ,  薪 酬 = 18   

…    …    …    

1-9-2006  年 資 較 深 ,  薪 酬 = 23  年 資 較 淺 ,  薪 酬 = 22   
 

1-8-2007 
 

 不被納入調薪行列。 

  

 

 

 年 資 較 深  

 薪酬 = 23 
 (ICE = 8.8  by 謝 萬 誠 ) 

 

 被納入調薪行列。 

 一般換算及特別安排下， 

   +3 pay pts 

 

 年資較淺 

 薪酬 = 22 + 3 = 25 
 (ICE = 8) 

 

 同 年 入 職 政 府 學 校 ，  

 年 資 較 淺 之 教 師 B 的    

 薪 酬 竟 然 反 高 過 資 年  

 較 深 之 教 師 A 的 薪 酬 !  

  

違反政 府薪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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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之 認 可 經 驗 增 薪 點 (ICE)之 計 算 問 題  

 

教 育 局 在 計 算 助 理 教 育 主 任 教 席 的 ICE 時，並 不 將 擁 有 文 憑 教 席 之

PQE 計 算 入 ICE，反 觀 資 助 中 學 的 學 位 教 師 卻 可 以。這 措 施 明 顯 地 違 反「 健

康 轉 任 」 政 策 及 /或 「 不 能 優 於 」 原 則 。 見 下 三 例 ：  

 

例 5.1  (津 校 CMAEO\1999) 

日 期  
津 校政 府 學 校  

教 師 A (CMAEO) 

津 校  

教 師 B (CMGM) 
註  

 

 

 

31-8-1996 取 得 學 士 學 位  
  

 

1-9-1996 
初 受 聘 於 津 校 ,入 職 CM 

ICE= 0,  薪 酬 = 12 

 

 

 

1-9-1997 ICE= 1,  薪 酬 = 13 
 

 

1-9-1998 
ICE= 2,  薪 酬 = 14 

完 成 兼 讀 制 教 育 文 憑  

 

 

 

1-9-1999 
 受 聘 於 政 府 學 校 ,入 職

AEO 

 ICE= 0 

 薪 酬 = 17 + 2 = 19  

 受 聘 於 津 校 ,入 職 GM 

 ICE= PQE* = 3  

 薪 酬 = 17 + 3 + 2 = 22  

 (ICE   +3,  ICQ  +2)  

違 反 「 健 康 轉 任 」
政策  及  

「不能 優於」原則  

 

 

 

 

 

 

 

*PQE = post-qualification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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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5.2  (津 校 CMAEO\2000) 

日 期  
津 校政 府 學 校  

教 師 A (CMAEO) 

津 校  

教 師 B (CMGM) 
註  

 

 

 

31-8-1997 取 得 學 士 學 位  
  

 

1-9-1997 
受 聘 於 津 校 ,入 職 CM 

ICE = 0,  薪 酬 = 12 

初 聘 於 津 校 ,入 職 CM 

ICE = 0,  薪 酬 = 12 

 

 

 

1-9-1998 ICE = 1,  薪 酬 = 13 ICE = 1,  薪 酬 = 13 
 

 

1-9-1999 
ICE = 2,  薪 酬 = 14 

完 成 兼 讀 制 教 育 文 憑  

ICE = 2,  薪 酬 = 14 

完 成 兼 讀 制 教 育 文 憑  

 

 

 

1-9-2000  受 聘 於 政 府 學 校 ,入 職

AEO 

 ICE = 0 

 薪 酬 (1)= 14 + 1 = 15 

 薪 酬 (2)= 12 + 0 + 2 

= 14 

 (ICE   +0,  ICQ  +2)  

 薪 酬 = (1)和 (2)中 之 較

高 者  

    = 15  

 受 聘 於 津 校 ,入 職 GM 

 ICE = PQE* = 3  

 薪 酬 = 12 + 3 + 2 = 17  

 (ICE   +3,  ICQ  +2)  

違 反 「 健 康 轉 任 」
政策  及  

「不能 優於」原則  

 

 

 

 

 

 

 

 

 

 

 

 

*PQE = post-qualification experience 

 



 21 

 

例 5.3(即 例 2.1)  (政 府 學 校 CMAEO\2009)  

日 期  
津 校政 府 學 校  

教 師 A (CMAEO) 

津 校  

教 師 B (CMGM) 
註  

 

 

 

1995 獲得 ACTE  Adv Cert 等同 Dip Ed  

31-8-1996 獲得認可大學學位資歷    

1-9-1996  CM  (津 校 )  CM  

31-8-1997  ICE = 1  獲得認可大學學位資歷  

1-9-1997  GM  (津 校 )  ICE = 0  

31-8-1998  ICE = 2  ICE = 1  

1-9-1998  斷 職   ICE = 1  

31-8-1999  斷 職   ICE = 2  

1-9-1999 
 CM (政 府 學 校 ),  ICE= 

2 
 ICE = 2  

1-9-2000  ICE = 3  ICE = 3  

. . .   . . .   . . .  

1-9-2008  ICE = 11, 薪 酬 = 24  ICE = 11, 薪 酬 = 24  CM 頂薪 = 24  

1-9-2009  由 CM 轉職 AEO 

 ICE = 0,  

 薪酬 = 24 + 1 = 25  

 受 聘 於 津 校 ,入 職 GM 

 ICE = PQE* = 12  

 薪 酬 (1) = 24 + 1 = 25 

 薪 酬 (2) = 17 + 12 + 2 

= 31 

 (ICE   +12,  ICQ   +2)  

 

 薪 酬 = (1)和 (2)中 之 較 高

者  

    = 31  

違反「 健康轉任」
政策   

 

 

 

 

 

 

 

 

 

 

*PQE = post-qualification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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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之 認 可 資 歷 增 薪 點 (ICQ)之 計 算 問 題  

 

根 據 公 務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 薪 常 會 )(1989) 之 建 議 原

意 ， 凡 獲 得 學 位 教 師 教 育 文 憑 (或 相 關 証 書 )之 學 位 教 師 和 助 理 教 育 主 任 都

應 額 外 給 予 兩 個 增 薪 點。但 教 育 局 只 從 字 面 上 取 其 表 面 意 思，即 是 只 在 下

述 兩 情 況 ， 教 育 局 才 額 外 給 予 兩 個 資 歷 增 薪 點 ：  

  ( i)   同 工 為 直 接 入 職 學 位 教 師 ； 或  

( i i)   在 職 學 位 教 席 期 間 取 得 相 關 資 格 。  

 

在 落 實 薪 常 會 的 建 議 時，教 育 局 未 有 加 入 細 節 以 作 完 善，使 薪 常 會

的 建 議 能 切 實 地 執 行，以 致 偏 離 其 原 意 及 違 反 政 府 薪 酬 原 則 及 薪 酬 政 策 。

見 下 示 例 ：  

 

此 為 獲 得 PGDE 之 時  

 

A 教 師  

 

B 教 師  

 

C 教 師     

 

 

 

A 教 師 和 B 教 師 都 可 享 有 兩 個 資 歷 增 薪 點 (ICQ)， 但 C 教 師 卻 不 能 (雖 然 C

教 師 比 A 教 師 和 B 教 師 更 早 獲 得 相 關 証 書 )； 只 因 C 教 師 不 是 於 在 職 學 位

教 席 期 間 取 得 相 關 資 格 。  

 

GM 

CM                        GM 

CM                     GM 

1998- 

9-1 

1999- 

9-1 

2000- 

9-1 

1997-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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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兩局答非所問之例子 

 

1.   二 零 一 零 年 ， 本 會 經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向 CSB 投

訴 EDB 所 沿 用 的 薪 酬 釐 定 條 例 及 安 排 違 反 政 府 薪 酬 政 策 和 原 則 ， 但 CSB

的 回 覆  (見 下 信 件 ) 卻 答 非 所 問 地 詳 細 解 釋 ‘ 一 般 換 算 安 排 ’ 及 ‘ 入 職

薪 酬 調 查 ’ ！  本 會 在 此 重 申 本 會 並 非 投 訴 一 般 換 算 安 排 及 入 職 薪 酬 調 查

之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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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 上 的 例 子 並 非 第 一 次 出 現，最 早 可 追 溯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CSB

回 答 立 法 會 議 員 質 詢 時 出 現 過 。 那 時 CSB 的 回 覆 和 上 述 例 子 一 樣 ， 只 不

斷 重 複 ‘一般換算安排(normal conversion arrangement)’及‘入職薪酬調查(SSS)’ 二

者 之 細 節 ， 完 全 避 開 議 員 們 的 質 詢  (見 下 兩 份 文 件 )， 堪 稱 ‘ 經 典 ’ 。  

 

文 件 一 ：   

 

 

 

 

 

 

 

 

 

 

 

 

 

 

LCQ5:  Normal conversion arrangement for Starting Salaries Survey 

Following is a question by the Hon Emily Lau and an oral reply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Miss Denise Yue, on normal conversion arrangement for Starting Salaries Survey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day (June 6, 2007). 

 

On the April 1, 2000,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adjusted the starting salaries of civilian and disciplined 

grades downwards by one to six pay points. On the basis of the findings of a survey of the starting 

salaries in the private sector,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decided on the 15th of last month to adjust the 

starting salaries of some civilian grades and most disciplined grades upwards by one to five pay points. 

As for serving civil servants appointed on or after April 1, 2000, their salaries will be brought up to the 

same level as the new starting salaries if they are below the new starting salaries for the respective ranks; 

and their salaries will be increased by one pay point, subject to the maximum pay point of their 

respective ranks, if they are the same or higher than the new starting salaries for their respective rank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form this Council: 

 

(a)  whether members of the public have reflected to them the view that the new starting salaries 

 for certain grades are too high or too low; if so, of the details; 

 

(b)  given that serving civil servants appointed on or after April 1, 2000 will only be given an 

 additional pay point even though their length of service is as long as seven years, whether the 

 authorities have reviewed if this arrangement is fair to th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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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whether the authorities will, in the light of the length of service of these serving civil servants, 

 review their salaries afresh;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Reply:  ( 883/1300 words for SSS,  281/1300 words for normal conversion arrangement !! ) 

 

Madam President, 

 

As regards part (a) of the question, the Civil Service Bureau has so far received around ten written 

comments from members of the public (excluding civil servants) on civil service starting salaries. Their 

views, which are not supported by detailed rationales, are that the starting salaries for some grades 

including teachers, engineers, liaison officers and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fered in 

the market. 

 

The civil service starting salaries ar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 method 

as recommended by the Standing Commission on Civil Service Salaries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hereafter refer to as "Standing Commission"). Briefly, the benchmark salary for each qualification group 

(QG) is determined having regard to the entry pay for jobs in the private sector requiring similar 

qualifications. The starting salaries for ranks within each QG are in general the same as the relevant 

benchmark. For those grades with special job requirements or recruitment difficulties, the starting 

salaries of their entry ranks are set at one or a few points higher than the relevant benchmark. The 

recommended starting salaries for the civil service ar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stablished 

mechanism. They ar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2006 Starting Salaries Survey (SSS) and the application 

packages endors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in-Council. Our recommended starting salaries revisions are 

supported by the Standing Commission and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Disciplined Services Salaries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Disciplined Services Committee"). The staff sides of 

the four central consultative councils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our service-wide civil service unions 

also consider our recommendations acceptable. 

 

As regards parts (b) and (c) of the question, i.e. the adoption of the normal conversion arrangement for 

affected serving civil servants, I would like to provide the following consolidated reply. 

 

Madam President, the last SSS was conducted in 1999, which resulted in the lowering of starting salaries 

from one to at most six pay points for a majority of the entry ranks took effect on April 1, 2000. The 

starting pay for the remaining entry ranks remained unchanged at that time. In the light of the results of 

the recently-completed 2006 SSS and the application packages,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increase the 

starting salaries for certain ranks by one to at most five pay points, while the starting salaries for the rest 

would remain unchanged. If our recommendations are approved by the Establishment Subcommittee and 

the Finance Committee, new recruits to those ranks with increase in starting salaries may be paid higher 

than serving civil servants appointed on or after April 1, 2000 at lower starting salari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taff management, we need to reasonably and suitably adjust the salaries for affected serving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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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s were conducted from time to time in the past. There is a span of ten years between the 1999 SSS 

and 1989 SSS, and another span of seven years between the 1999 SSS and the 2006 SSS. In view of the 

rapidly changing landscape of the private sector in respect of starting salaries, a SSS will be conducted 

periodically at three-yearly interval starting from 2006. That a SSS will be conducted regularly every 

three years - rather than on an irregular basis with considerable span between two SSSs -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improved civil service pay adjustment mechanism. This is supported by the Standing 

Commission, the Disciplined Services Committee, the staff side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our central 

consultative councils and the four service-wide staff unions. 

 

In the light of the above-mentioned fundamental change, we have to carefully consider and balance the 

interests and concerns of the public at large and those of the affected serving civil servants before 

deciding what conversion arrangement should be adopted. While the 2006 SSS reveals that the starting 

salaries for some grades should be increased,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foretell what the results of the 

2009 SSS, the 2012 SSS and the SSSs to be conducted every three years thereafter will be. There are 

possibilities that the results will indicate a need for either upward adjustment, downward adjustment or 

remained unchang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stablished practice, serving civil servants will retain their existing, higher pay 

when a SSS results in the lowering of starting salaries. If, having regard to the 2006 SSS and its 

application packages, the Government increased the salaries for affected serving civil servants in full, i.e. 

including all the annual increments, omitted points/incremental jumps (if any), and incremental credits 

for relevant years of experience (if any) they have earned, and in the event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2009 or 

2012 SSSs showed that the starting salaries should be adjusted downward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established practices, the pay of serving officers will not be affected, the public will call such 

arrangement into question and will consider this against the principle of evenhandedness. Adopting full 

conversion this time round without any risk of downward adjustment in future (as affected serving civil 

servants are shielded from the risk of downward adjustment in pay arising from future SSSs) would give 

rise to public outcry, as this goes against the principle of even-handedness. The public would also 

question whether this is a prudent use of public monies. 

 

Having regard to the above-mentioned considerations, we consider that the normal conversion 

arrangement strikes a right balance between the legitimate concern of the public for even-handedness in 

treatment and prudent use of public monie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need for reasonably and suitably 

increasing the salaries for affected serving civil servants on the other. The normal conversion 

arrangement ensures that serving civil servants would be protected against downward adjustments to 

starting salaries arising from a SSS, while providing suitable upward adjustment to pay (when a SSS 

results in the increase in starting salaries) so that the pay for affected serving civil servants will be equal 

to the new starting salaries or one point higher than their existing salaries. We consider that the normal 

conversion arrangement puts in place a fair and reasonable mechanism for dealing with the possible ups 

and downs in starting salaries arising from each SSS to be conducted every thre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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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 President, the normal conversion arrangement has been adopted for a long time.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79, the Standing Commission has been recommending such a conversion arrangement. 

For the current SSS, it re-affirms that the normal conversion arrangement should be applied to affected 

serving civil servants.  The staff sides of the four central consultative councils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our service-wide civil service unions also consider the normal conversion arrangement acceptable. 

 

Under the normal conversion arrangement, some serving civil servants may be paid on par with new 

recruits, or one point higher than their existing salaries. We appreciate that some of the serving civil 

servants may consider that such an arrangement does not fully take into account their experience and 

years of service.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mphasise once again that we do value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serving civil servants. Pay, while important, is not the sole factor reflecting the experience and years of 

service of serving civil servants. Serving civil servants, while they may be paid on par with or slightly 

higher than new recruits, would be in a far more advantageous position when it comes to consideration 

for promotion and acting appointment. Furthermore, civil service fringe benefits, such as the 

Government's contribution rate for civil service provident fund and, in the case of the disciplined services 

grades, the allocation of departmental quarters, are linked to years of service. While serving civil servants 

may be paid on par with new recruits, they are in a more favourable position than new recruits in terms 

of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and the provision of fringe benefits. 

 

Thank you. 

 

Wednesday, June 6, 2007 

 

這 並 不 正 確 ！  問 題 出 在 當 新 入 職 者 帶 有 相 關 之

工 作 經 驗 增 薪 點 ( ICE)時 (如 兩 年 )， 他 的 薪 酬 便 有

機 會 高 於 具 有 相 同 (或 甚 至 具 有 較 多 )工 作 經 驗 (如

七 年 )之 現 職 公 務 員 ， 這 就 違 反 了 薪 酬 原 則 。  
 

議 員 在 質 詢 CSB 余 宗 怡 局 長 時 錯 用 了 字 眼 ， 令 余

局 長 有 機 可 乘 ， 避 開 問 題 核 心 。 問 題 不 在 於 是 否

公 平 ( fai r )， 而 是 在 於 CSB 在 制 定 薪 酬 釐 訂 安 排

時 ， 有 否 違 反 政 府 既 有 之 薪 酬 政 策 ／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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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二 ：  

 

 

 

 

 

 

 

 

 

 

 

 

 

 

 

 

 

 

 

 

 

. . . .  

 

問 題 不 在 於 是 否 公 平

合 理，而 是 在 於 CSB 在

制 定 薪 酬 釐 訂 安 排

時 ， 有 否 違 反 政 府 既 有

之 薪 酬 政 策 ／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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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局胡亂闡釋條文之例子  

 

1.  兩 局 經 常 指 出，政 府 學 校 教 師 也 為 公 務 員，所 以 其 薪 酬 釐 定 方 法 也

需 和 十 六 萬 公 務 員 一 樣，要 緊 跟 公 務 員 守 則 (CSR)。可 是，跟 據 CSBCR/PG/4- 

085-001/2/99C 第 十 段 明 確 指 出 (見 下 文 節 錄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之 薪 酬 釐 定 方

法 是 會 有 別 於 十 六 萬 公 務 員 。 CSBCR/PG/4-085-001/2/99C 第 十 段 :  
 

 

 

 

 

 

 

 

 

 

 

 

2.   教 育 局 經 常 指 出 ，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的 ‘ 薪 酬 ’ 並 非 單 單 是 每 月 所 獲

得 的 薪 金，還 需 把 房 屋 津 貼、子 女 教 育 津 貼 和 醫 療 津 貼 等 計 入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的 ‘ 薪 酬 ’ 內，所 以 在 運 用「 不 能 優 於 」 (No Better  Than)原 則  (1998 年

至 2003)時 ， 不 宜 把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的 ‘ 薪 酬 ’ 和 津 校 教 師 的 ‘ 薪 酬 ’ 作 簡

單 直 接 比 較。但 實 情 是 受 影 響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為 二 零 零 零 年 後 受 聘 擔 任 入 職

職 級 的 教 師 (如 CM 和 AEO)，已 沒 有 房 屋 津 貼 及 子 女 教 育 津 貼。至 於 醫 療

津 貼，因 這 並 非 現 金 報 酬 (也 不 列 入 稅 收 項 目 )，政 府 之 一 貫 做 法 是 不 計 入

員 工 之 ‘ 薪 酬 ’ 。 由 此 可 見 ， 對 於 政 府 學 校 的 CM 和 AEO 而 言 ， 政 府 學

校 教 師 的 ‘ 薪 酬 ’ 實 和 津 校 教 師 的 ‘ 薪 酬 ’ 一 樣，每 月 只 有 一 項，即 是 現

金 報 酬 ， 並 無 其 他 ， 所 以 兩 者 的 薪 酬 是 可 以 直 接 比 較 。 這 可 由 EDB 之

EMBC31-2000C 中 第 三 段 得 以 引 證 ：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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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 . . . 

 

 

不 斷 拖 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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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人﹕ "csbpl@csb.gov.hk" <csbpl@csb.gov.hk> 

收件人﹕ kingsly@ymail.com 

傳送日期﹕ 2011/3/9 (三) 4:28:19 PM 

主題： 有關政府學校教師薪酬問題 

 

 

余會長:  

 

謝 謝   貴 會 本 年 三 月 四 日 的 電 郵，轉 寄   貴 會 致 行 政 長 官 的 信。本 局

正 與 相 關 部 門 跟 進 有 關 事 宜，並 會 盡 快 詳 細 回 覆。來 信 夾 附   貴 會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致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的 信 件 ， 本 局 已 於 同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認 收 ， 詳 細 回 覆 容 後 一 併 作 答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陳珮詩代行) 

 
不 斷 拖 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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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健康轉任」(Healthy Turnover)政策(1999 年至今) 

 

1999-12-14  CSBCR/PG/4-085-001/2/99C 第 10 段: 

 

 

 

 

 

 

2007-5-15  CSBCR/PG/4-085-001/46-2 第 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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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不能優於」(No Better Than)原則 (1998 年至 2003) 

1999-7-20 之 CSBCR/PG/4-085-001/2/99: 

 

 

 

 

 

 

 

14.  在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年 度 ， 政 府 資 助 金 的 開 支 達 750 億

元 ， 佔 政 府 經 常 開 支 的 40%除 少 數 例 外 情 況 外 ， 政 府 資 助 機 構 僱 員

同 樣 按 照 公 務 員 薪 級 表 支 薪 。 此 外 ， 根 據 現 行 資 助 政 策 ， 資 助 機 構

僱 員 的 薪 酬 不 應 比 政 府 架 構 內 相 若 職 級 的 薪 酬 優 厚 ， 因 此 ， 公 務 員

入 職 薪 酬 如 有 任 何 改 變 ， 同 樣 會 適 用 於 資 助 機 構 的 新 聘 人 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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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e(ii): Counting Pre-qualification Teaching Experience Inappropriately (Secondary School) 

 

1. Case:  A GM was appointed in an aided secondary school on 1.9.05. 

The qualifications and history of the teacher were as follows: 

 

(i) Qualifications:  Teacher Certificate (3 yr) NCE 11.7.92 

BEd HKU 1.6.01 

(ii)  Experience:   CM in secondary school: 1.9.92 - 31.8.01 

GM in the same school (by regrading): 1.9.01 - 31.8.03 

(iii) Previous Salary:  MPS Pt. 24 (adjusted), Incremental Date = 1.9 (as at 31.8.03) 

. . . .  

 

3.  Correct Salary Assessment: 

(i)  Salary Scale:  MPS Pt. 12 + 2 (ICQ
^
) - 33 

(ii)  Steps: 

Date Rank    MPS  Remarks 

1.6.01 - 31.5.02 CM  14 

1.6.02 - 31.5.03 CM  15 

1.6.03 - 31.8.03   16 

1.9.03 - 31.8.05 CM  -   no teaching experience 

 

 

 

 

附錄七  

 

(甲) 

 

(乙) 

3(ii): GM 之 ICE 由

1.6.01(仍為 CM) 起

計，並非 1.9.01。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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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資 助 則 例 (中 學 )的 附 錄 4/附 錄 E 第 6 項 (d) 

CODE OF AID FOR SECONDARY SCHOOLS (SEPTEMBER 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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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Hong Kong 

Standing Commission on Civil Service 

Salaries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Report No. 26 

THIRD AND FINAL REPORT 

ON 

1989 SALARY STRUCTURE REVIEW 
 

. . . . 

 

 

 

 

 

 

 

 

 

 

 

 

 

 

 

 

 

 

 

 

 

 
 

 

直 接 入 職 學 位 教 師

(d i rect  ent rant)  

在 職 學 位 教 席 期 間

(serving 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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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OF AID FOR SECONDARY SCHOOLS (SEPTEMBER 1994) (being amended since 
2008)，《 資 助 則 例 (中 學 )》 的 附 錄 4/附 錄 E 第 6 項 (b)和 (e) :  

 

 

        . . . . 

 

 

 

 

 

 

 

 

直 接 入 職 學 位 教 師

(d i rect  ent rant)  

在 職 學 位 教 席 期 間

(serving 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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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 . . . 

 
. . . . 

 

(ICE) / (ICQ) 

(ICE) / (ICQ) 

(ICE) 

此附錄 VI

並 無 闡 述

按 認 可 資

歷 (ICQ) 而

獲 遞 加 增

薪 的 薪 酬

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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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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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教 育 署 署 長  

鄭 文 耀 代 行  

二 零 零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EDB 擅自另加條文，進一步限

制同工獲得兩個額外增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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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 受 影 響 的 現 職 公 務 員 ’ 之 定 義 ：  

 

 

 

 

 

 

 

 

 

 

 

 

 

 

 

 

 

 

 

 

 

. . . . 

 

 

 
. . . . 

 

 

CSB 對 ‘受 影 響 的 現

職公務員’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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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CSB 對‘受影響的現職

公務員’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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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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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四  

 

 

 

 

 

 

 

 

 

 

 

 

. . . .  

 

. . . . 

 

 

 

. . . . 

 

並無載有 CM

轉職 GM 是可

按 ‚ 重 估 ‛

方 法 來 釐 定

其薪酬。  




